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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訴願決定書    案號：1080429-1 

訴願人：○○○ 
原處分機關：新竹縣新埔鎮戶政事務所 

法定代理人：曾春霞 

地址：新竹縣新埔鎮廣和路 8號 

 

緣訴願人因申請補填其母養父及養母姓名事件，不服原處

分機關 107年 12月 28日新埔戶字第 1070002789號函所為

之處分，提起訴願，本府依法決定如下： 

  

主文 

原處分撤銷，並請原處分機關於文到 60 日內另為適法之

處分。 

   

事實 

一、 緣訴願人因地政事務所辦理繼承事由，於 107 年 12 月

26 日向新竹縣新埔鎮戶政事務所（以下簡稱原處分機

關）申請補填先母養父及養母姓名，主張先母與其養父

及養母收養關係未中止仍存在。原處分機關以 107 年

12 月 28 日新埔戶字第 1070002789 號函覆訴願人：

「……。本件○○○○未申報養父母姓名，亦無終止收

養之記事，其與養家收養關係是否存在，係屬事實認定

問題，本所尚難確認其與養家收養關係，爰臺端申請母

○○○○補填養父姓名一案，歉難辦理。」訴願人不服

該函遂提起本件訴願，並據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

府，茲摘敘訴辯意旨如次。 

二、訴願意旨略謂： 

（一）訴願人為○○○○之三男，自小陪同母親回娘家即貴

所提供日據時期戶籍資料所述之養父○○○、養母

○○○○所住之○家，母親稱其為養父、養母，要訴

願人稱其為外公、外婆，其收養事實無可置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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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查，臺灣新竹地方法院 105年度家訴字第 71號民

事判決書第七頁理由內提及○○○○為○○○○之

養女，並無證據證明有終止收養關係之事實。 

（三）另查日據時期經養家男子收養者，其配偶視為一同收

養，故依臺灣民事習慣補填養父及養母姓名為有理

由。 

三、答辯意旨略謂： 

（一）訴願書理由 1：陳述○○○○被收養事實無可置疑及

理由 3：陳述日據時期經養家男子收養者，其配偶視

為一同收養部分：按內政部 106年 08月 21日台內戶

字第 1060054212號函略以「說明二…法務部 84年 8

月 16日法律決字第 19610號函釋，收養之成立，日

據時期，係以雙方合意即告成立，是否申報戶口，於

收養關係之成立並無影響，收養之終止亦同，不以申

報戶口為要件，故不得僅依戶口之登記與否作為判斷

收養關係之存續，應依具體事實認定之。本部 84年

12月 29日台內戶字第 8405425號函，有關戶口調查

簿無終止收養之記事，推定收養關係存在部分，自即

日起停止適用。」本案當事人○○○○昭和 19年 3

月 1日婚姻入籍於○○○戶時，登載姓名○○○○，

於 35年初設戶籍時，姓氏逕申報生父姓○，未從養

父姓，並冠以夫姓為○○○○至今，惟期間亦無終止

收養之記事，其與養家收養關係是否存在，係屬事實

認定問題，尚難遽以認定。 

（二）訴願書理由 2：依臺灣新竹地方法院 105年度家訴字

第 71號民事判決書第七頁理由內提及○○○○為○

○○○之養女，並無證據證明有終止收養關係之事實

部分：依內政部 82年 11月 6日台內戶字第 8205141

號函略以「繼承權存在與否之判決，非對身分關係存

否所為之確認判決，應不宜採認」。本案法院判決僅

表示並無證據證明其已與養親終止收養關係，未明確

表示其與養親收養關係仍存在，且繼承事項非屬戶政

單位權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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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綜上，訴願人為辦理繼承事由，申請補填○○○○養

父及養母姓名案，本所核處應無違誤，陳請鑒核。 

理  由 

一、按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423號：「行政機關行使公權力，

就特定具體之公法事件所為對外發生法律上效果之單

方行政行為，皆屬行政處分，不因其用語、形式以及是

否有後續行為或記載不得聲明不服之文字而有

異。……」學說一般稱之為「客觀主義」。原處分機關

以該函回覆訴願人：「……。本所尚難確認其與養家收

養關係，爰臺端申請母○○○○補填養父母姓名一案，

歉難辦理。」由該函內容觀之，原處分機關已實質否准

訴願人之公法上請求權（補填其母之養父母姓名），按

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423號解釋之意旨，訴願人對之提

起訴願，程序並無不合。    

二、按行政程序法第 96條第 1項第 2款規定：「行政處分

以書面為之者，應記載下列事項︰……二、主旨、事實、

理由及其法令依據。……。」本件訴願人母○○○○是

否業與其養父母終止收養關係，原處分機關未於該函載

明准否之事實、理由及法令依據，難謂符合行政程序法

第 96條第 1項第 2款規定之「行政處分說明理由義務」。 

三、又按內政部 106年 8月 21日台內戶字第 1060054212 號

函略以：「……。本案涉及當事人身分變更，宜審酌釐

清，因本部 84年 12月 29日函屬個案解釋，爰有關收

養關係疑義之認定，應參照上揭法務部 84年 8月 16日

函意旨依具體事實認定並按行政程序法第 36條及第 43

條等規定，本於職權查證判斷渠等是否有終止收養事

實，斟酌全部陳述與調查事實及證據之結果，依論理及

經驗法則綜合判斷後核處，倘戶政機關無法查明或認定

者，宜請當事人循法律途徑解決，並以法院之確定判決

為憑。」本案雖非上開函釋之當事人，惟同類型之案件

本於行政自我拘束及平等原則，亦應參照該函釋意旨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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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按該函釋之意旨，內政部係認「當事人是否業與養

父母終止收養關係」此一事實存否之認定，為本縣戶政

機關之權責。另按 98年 5月 6日法務部法律決字第

0980008276號略以：「本案關於能否補填何氏○養父母

姓名，及收養關係是否繼續存在等，涉屬事實認定與戶

政作業問題部分，仍請貴部參照上開意見，本諸職權查

明卓處。又當事人間如因私權爭執而涉訟者，當以法院

之確定判決為準。」換言之，原處分機關既為本縣新埔

鎮之戶政機關，即應本於職權認定「○○○○是否業與

養父母終止收養關係」，並載明其理由及法令依據。至

於訴願人於原處分機關認定後有不服而提起救濟，本為

其訴訟權之行使，係另一問題。是原處分函說明及原處

分機關答辯本案係屬事實認定問題，而否准訴願人之申

請，其認事用法非無違誤。 

四、另查大法官釋字第 437號理由書略以：「遺產繼承制度，

旨在使與被繼承人具有特定身分關係之人，於被繼承人

死亡之後，因身分而取得被繼承之財產，藉以保障繼承

人之權利。」則可認繼承權乃係基於身分權而來，卷查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 105年度家訴字第 71號民事判決書

理由略以：「…足見○○○即○○○○確為○○○、

○○○○之養女無誤。又臺灣光復後就養女之姓氏常有

逕自登記為本生父姓或女子冠夫姓去除原本姓氏，僅餘

夫姓之情形，實無從僅憑戶籍登記已無養家姓氏，即認

養親子間已終止收養關係。則原告所指○○○即○○○

○已因終止收養而喪失對○○○○之繼承權，因而其子

即被告○○○、○○○、○○○、○○○對○○○無繼

承權云云，尚乏依據，無從信實。  …○○○○為○○

○○之養女，並無證據證明渠等已與養親終止收養關

係…」，雖本件判決非為直接對身分關係確認之裁定，

惟其確認繼承權之存在之前提要件已於判決理由內敘

明，依據上開釋字之意旨，係對訴願人母○○○○未與

養家終止收養關係事實之肯認。並依行政程序法第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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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第 43條規定：「行政機關應依職權調查證據，不

受當事人主張之拘束，對當事人有利及不利事項一律注

意。」、「行政機關為處分或其他行政行為，應斟酌全

部陳述與調查事實及證據之結果，依論理及經驗法則判

斷事實之真偽，並將其決定及理由告知當事人。」，是

仍得納為本案事實認定之一部分基礎，據以判斷，又原

處分機關未查明實務上是否有前開判決書理由所述「臺

灣光復後就養女之姓氏常有逕自登記為本生父姓或女

子冠夫姓去除原本姓氏，僅餘夫姓之情形，實無從僅憑

戶籍登記已無養家姓氏，即認養親子間已終止收養關

係」之民事習慣，原處分函結尾仍略以：「…宜請當事

人另提憑足資證明文件，再行核處」，蓋核處與否仍為

原處分機關之權責，原處分機關未本上開行政程序法之

精神並依內政部相關函釋認定具體事實，而僅依相關函

釋之文字限縮戶政機關之應有權責，未全案考量對訴願

人有利之事項，逕行否准其申請，尚嫌率斷，難謂適法

妥當，爰將原處分撤銷，並請原處分機關於文到後 60

日內另為適法之處分。 

五、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有理由，爰依訴願法第 81條規

定，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靳邦忠 

                             委員    彭亭燕 

                             委員    許美麗 

                             委員    陳恩民(迴避) 

                             委員    沈政雄 

                             委員    戴愛芬 

                             委員    詹秀連 

                             委員    梁淑惠 

    中   華   民   國    108   年  4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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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願人對本決定不服者，得於收受決定書次日起 2個月內向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地

址：11158 臺北市士林區福國路 101號） 

 

 


